
将他人照片做成表情包转发

韦先生和袁先生通过参加单身微信群相
识，并线下多次参加微信群主组织的打麻将、
外出旅游等娱乐活动，双方较为熟悉。
某日，袁先生将微信圈内其他群友拍摄

的一张韦先生的照片制作成表情包，且配文
字“花姑娘滴干活”，并先后发布在双方共同
所在的三个微信群。
韦先生心生不悦，立即在群内回复“滚”

“小心被告 律师在此”等表达不满，并且私
信袁先生，“你等着接律师函吧”“不是开玩
笑的”“啥都敢来 啥都敢加”。
因对方无视其不快和制止，并拒绝道歉，

韦先生将袁先生起诉至人民法院。
仅是玩笑，还是侵害名誉权？
韦先生认为，袁先生编辑其肖像为表情

包并在多个群里发布，还添加“花姑娘滴干
活”的文字，是侮辱行为，有损形象，韦先生无
法接受并已造成其精神上的困扰。
袁先生则辩称，两人原本关系比较密切，

使用韦先生表情包主观上是好友间开玩笑，
并无侮辱韦先生的本意；从其他群友的留言
中，可以看出客观上也未造成韦先生社会评
价的降低。

法院：开玩笑不能超过合理限度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未
经原告同意，擅自制作含原告肖像的表情包，
并添加文字“花姑娘滴干活”；被告称系朋友
间的开玩笑，从微信群内的前后聊天内容来
看，虽未发现被告出于带有明显主观恶
意而发布含原告肖像的表情包，但
当开玩笑引起对方明显不适
时，这个玩笑就已超过合

理的限度了。
原告已明确提出异议后，被告理应及时

赔礼道歉并及时撤回已发布的表情包，但被
告仍持无所谓的放任态度，实属不当。
据此，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袁先

生限期将内含原告韦先生肖像的表情包删
除，并向原告韦先生书面道歉。
案件生效后，执行过程中，涉案微信群已

解散，被告向原告进行了书面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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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朋友的照片做成表情包在各个微信群传阅，这件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其实也藏着法
律风险。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因在微信群发表情包“开玩笑”而引发的名
誉权纠纷中，法院就判决被告删除表情包并向原告书面道歉。

将好友照片做成表情包转发到多个微信群

法院判决：删除并道歉

2022年 8 月， 在一次例行的检查中，燃
气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几家大型农贸市场从
未办理正规手续接通燃气管道，可市场的商
铺却在使用天然气。经营者们一口咬定自家
使用的是正规燃气公司提供的天然气，每月
都有工作人员来收费。

原来， 竟是有人对燃气管道下了 “黑
手”， 私自为这些农贸市场接通了燃气。 经
查， 私接的燃气管道上违规安装了 53 只燃
气计量装置， 燃气损失金额达 136 万余元。
日前， 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被告人居某某被法院以破坏易燃易爆设
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
年。

施工进程中一路“裸奔”

2018 年，居某某陆续接下 A公司旗下
多家农贸市场的燃气建设工程项目。新建一
个燃气项目需要先去燃气公司申请，燃气公
司经过专业的勘测、评估、设计、核价后，将
项目发包给具备相关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
施工，竣工后再进行验收。
在按照正规流程建设完一个项目后，居

某某听到A公司的负责人说他们着急招商
引资，希望加快后续几个市场的项目工期。

而此时，居某某的公司安全许可证已经到
期，需要经过申请、审核才能再次获得承接
燃气工程的资质，这给本就“漫长”的工期
又增加了一段需要等待的时间。急于赚钱到
手的居某某决定在施工的进程中一路“裸
奔”———不要资质，也不按照正规流程，私
接燃气管线！
居某某多年从事燃气工程建设，自认为

具备相关经验，于是，他竟自行设计管道铺
设图纸，从建筑市场和网络上购买施工耗材
和燃气表，私自让公司的工程队开挖地下燃
气管网，采用封闭式打孔、拆卸接口的方式，
将私建管道接入燃气管网并通入商铺，再安
装上自己买来的燃气表。完工后，居某某伪
造了竣工证明和验收报告，顺利从 A公司
拿到工程尾款，每个月还自行至市场，向商
户收取燃气费。

涉嫌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

为对案件作出准确定性，进一步固定被
告人行为危害性的证据，普陀区检察院向公
安机关制发了详尽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
机关围绕主观明知、犯罪手段、犯罪数额等
方面开展补充侦查。会同公安机关、燃气公
司对涉案市场停止供气，依法对涉案燃气计

量装置予以扣押、检测，委托专业机构对所
有涉案市场燃气系统进行危险性评估，证实
居某某在施工时采用打孔、拆卸等破坏性手
段，未设置通风、燃气泄露警报等安全设施，
使用的管材不具备防腐特性。
根据专业的鉴定评估结果，检察机关审

查后认为，居某某在实施盗窃燃气过程中，
破坏正在使用的燃气设备，且燃气系统均存
在违规行为，极易造成燃气泄漏事故，危害
极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和破坏易燃易爆设
备罪。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油

气设备等形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四条关于“盗窃油气同时构成盗
窃罪和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的，依照刑法处
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在本案中
应当以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对犯罪嫌疑人
居某某定罪处罚，确保罚当其罪。
2023 年 6 月，普陀区检察院以居某某

涉嫌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作出上述判决。

检察建议拧紧燃气“安全阀”

“我们在办案中发现，本案所排铺的燃
气管线遍及小区、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

一旦发生燃气事故，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及财产损失。”承办检察官介绍到。
安全生产无小事，每一个角落都要触

达。普陀区检察院对涉案的 A 公司及其
关联子公司逐一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并且以召开宣告会的方式当面送达。在宣
告会上，普陀区检察院针对 A 公司在公
共安全管理、平安队伍建设、企业风险管
控方面存在问题提出建议，A 公司在整
改落实后以书面方式回复。燃气公司也同
步从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检查监督三方
面着手强化工作，守牢城市运行和公共安
全底线。
居某某已经受到法律制裁，可已经违法

安装的燃气管线、设备该怎么处理？受到损
害的燃气管网该如何恢复？如何加强今后的
燃气安全风险排查？刑事检察部门将案件履
职线索及时移送本院公益检察部门，公益检
察部门即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对
涉案区域仍未拆除的燃气管道依法履行监
督管理职责，及时消除燃气安全事故风险隐
患，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加强对辖区内燃气
使用安全状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排除
燃气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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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接管道“偷用”燃气损失达 136万余元

检察建议拧紧燃气“安全阀”

法官：
“开玩笑”不是“免责金牌”

●民事主体享有的名誉权不得被侵害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
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价。是否构成侵害
名誉权，应当根据行为人是否实施了
侮辱和诽谤等毁损名誉的加害行为、
毁损名誉的行为是否指向特定的人、
毁损名誉的行为是否为第三人所知
悉、是否造成受害人客观社会评价降
低的损害后果等因素认定。民事主体
的名誉权受到侵害，有权要求停止侵
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
可要求赔偿损失。
这里，特别提醒社会大众，开玩笑

要把握一个“度”字。一旦超过合理限
度，就会导致对方的不适，这是对对方
的不尊重，也可能构成侵害名誉权。侵
权人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开玩笑”不能成为“免责金牌”。

●侵害名誉权后应当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在互联网时代，名誉权等精神人
格权易遭受侵害，其损害后果通常具
有易扩散性和不可逆性。受害主体就
侵权行为提出异议后，侵权人应及时
更正或删除并主动道歉，将对受害主
体名誉权的侵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本案中，被告在原告明确提出异

议后，却仍然持无所谓的放任态度，没
有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其侵权行为对原
告的影响，既失去了友情，也涉及侵
权，实属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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